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３

公司负责人刘江山、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俞菊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英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

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

）

总资产（元）

２

，

０２８

，

２５７

，

９４５．７７ １

，

７２５

，

０３０

，

８０９．６２ １７．５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１

，

０８１

，

５６２

，

１０６．４２ １

，

０５９

，

１６５

，

５１４．１２ ２．１１％

股本（股）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５．４０８ ５．２９６ ２．１１％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

营业总收入（元）

４０８

，

５１９

，

３８８．３８ ２６２

，

２８４

，

９７５．１３ ５５．７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２２

，

３９６

，

５９２．３０ ２０

，

１８２

，

７９４．２５ １０．９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１９

，

８９３

，

８８９．７８ －３２

，

４０１

，

４７６．５１ ３８．６０％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股）

－０．１０ －０．１６ ３８．６０％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１２ ０．１３５ －１７．０４％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１２ ０．１３５ －１７．０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２．０９％ ４．９５％ －２．８６％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

）

２．００％ ４．９５％ －２．９５％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附注（如适用）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１０９

，

７８４．２０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

补助除外

１

，

４４２

，

２５０．０１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６

，

３２７．００

所得税影响额

－２００

，

８１８．９２

合计

１

，

１３７

，

９７３．８９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２０

，

０９１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阳泉信达投资管理公司

５９０

，

００１

人民币普通股

罗妙冬

３２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黎家雄

２８５

，

０２２

人民币普通股

陈俊

２８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

２７７

，

４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廉海燕

２６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杨文桂

２０７

，

３２０

人民币普通股

铁鹰

１９９

，

８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卢进珍

１９２

，

６６０

人民币普通股

梁红

１８６

，

８６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１

、货币资金较年初金额增加

１６

，

２０７．２８

万元，增长

３９．３８％

，主要系当期借款实际增加

１６

，

６５８．１５

万元，设立子公司焦作

龙星化工有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入资本

８０００

万元所致。

２

、应收票据较年初金额减少

６

，

２７０．１３

万元，下降

３５．９４％

，主要是本期以票据背书方式支付金额增大所致。

３

、应收账款较年初金额增加

７６３４．８０

万元，增长

２６．３５％

，主要是

３

月下旬集中供给本公司国外重要客户

６５００

万元所

致。

４

、预付账款较年初金额增加

３５６３．６５

万元，增长

８４．４３％

，其中增加预付

９

号、

１０

号炭黑生产线设备工程款

１６７２

万元，其

余为因产能扩大增加预付材料款。

５

、其他应收款较年初金额增加

３

，

０２２．０５

万元，增长

２０６９．３９％

，主要系

３

月下旬集中以空运方式供给本公司国外重要

客户代垫的空运费

３１１６

万元所致。

６

、其他应付款款较年初金额增加

３

，

１６７．２９

万元，主要系

３

月下旬集中以空运方式供给本公司国外重要客户尚未支付

给承运人的空运费

３１１６

万元所致。

７

、存货较年初金额增加

５２９４．９０

万元，增长

２７．３２％

，原因之一是公司产能增加需要增加相应的原料油库存，原因之二

是本期末原料油的价格较去年年末有了一定程度增长。

８

、固定资产较年初金额减少

１４２２．１３

万元，下降

２．６７％

，系正常的提取折旧影响的净值。

９

、在建工程较年初金额增加

２９０１．４６

万元，增长

２８７．３５％

，是募投项目

９

、

１０

号炭黑生产线和

１５ＭＷ

发电机组的正常开

工建设所致。

１０

、综合借款（短期借款、长期借款、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增加

１６

，

６５８．１５

万元，增长

３０．７８％

，主要原因是

２０１０

年

年末炭黑产能扩大后需要增加相应的流动资金。

１１

、本期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金额增加

１４

，

６２３．４４

万元，增长

５５．７５％

，主要原因一是随产能增加而增加的销售量；二

是销售价格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三是本年

３

月向国外客户集中供货金额较大。

１２

、本期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金额增加

１４

，

４６９．５８

万元，增长

７４．４３％

，主要原因一是随产能增加而增加的销售量；二

是原材料成本较上年同期有较大的增长。

１３

、本期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较上年同期增加

１

，

２５０．７６

万元，但仍然为

－１９８９．３９

万元，和去年同期相比经营活动现金

净流量增加的原因是当期支付的税金较上年同期大幅减少。

１４

、本期投资活动现金净流量较上年同期减少

５

，

０５８．３０

万元，主要是募投项目

９

、

１０

号炭黑生产线和

１５ＭＷ

发电机组

开工假设增加了投资活动的现金投入量。

１５

、本期筹资活动现金净流量较上年同期增加

１７

，

５８６．２５

万元，原因之一是当期短期借款净增加金额较大；二是设立

控股子公司焦作龙星化工有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款

８０００

万元。

１６

、销售毛利率较上年同期下降

８．５２

个百分点，主要系本期销售价格的增长幅度远低于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幅度，其

中炭黑毛利率本期为

１５．４０％

，较上年同期的

２４．１８％

下降了

８．７８

个百分点。本期全资子公司龙星精细化工产品实现净利润

４３２．８５

万元，综合毛利率

１９．３９％

，较炭黑毛利率高

３．９９

个百分点，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炭黑产品毛利率骤降的不利风险。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无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无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与中国化工橡胶总公司签署了《炭黑类别采购战略合作协议》（公司已于

２

月

２２

日进行了公告，详

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咨询网的

２０１１－０１２

号公告），本报告期内双方履约情况良好，其中合作协议第

３

项内容“甲、乙方

将依托焦作龙星化工生产基地，充分发挥甲方所属炭黑院的优势，积极推动炭黑新产品的研究和应用”中所称“焦作龙星

化工生产基地”之焦作龙星化工有限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注册成立，项目进展顺利。

３．２．４

其他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

沙河龙星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报告期内实现销售收入

１２４１２．５７

万元，利润总额

５７６．７４

万元，净利润

４３２．８５

万元，生产经营状况良好。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关方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

期内的以下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发行时所作承诺

刘江山、刘焕

珍、刘河山、江

浩、马宝亮、孟

奎、徐刚、管亮、

魏亮、俞菊美、

束红、张东娟、

周冰

其中刘江山、刘焕珍、

刘河山、 江浩、 马宝

亮、孟奎、徐刚、管亮、

魏亮承诺自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

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俞

菊美、束红、张东娟、

周冰承诺自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

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其持有的公司股

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

其持有的股份。

正常履行

其他承诺（含追加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３．４

对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预计的经营业

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小于

５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净利润同比变

动幅度的预计范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

度为：

２０．００％ ～～ ５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４０

，

１５５

，

７０４．４４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产销率将保持在较高水平，同时由于炭黑产能较上年同期增长

２５％

、新增产

品工业萘及其他精细化工产品有较高的毛利率贡献，使得上半年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将会

有一定幅度的增长。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无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４２

证券简称：龙星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５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二〇一〇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各位股东：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在公司大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届时独立

董事将宣读述职报告。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开的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星期二）上午

９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期间任意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任意时间。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４

日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河北省沙河市东环路龙星街

１

号公司大会议室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

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６

、出席会议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４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全体股东均有权

出席股东大会，也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

４

）保荐机构代表。

７

、参加会议的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

为准。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１

、审议《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３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５

、审议《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６

、审议《关于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监事、高管人员报酬的议案》。

７

、审议《关于审议〈

２０１０

年关联交易及资金占用情况说明〉的议案》。

８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融资的议案》。

９

、审议《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１０

、审议《关于前期结余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１１

、审议《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相关条款的议案》。

１２

、审议《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三、提示性公告

公司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４

日（星期四）就本次股东大会发布提示性公告，提醒公司股东及时参加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四、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上午

８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２

、登记地点：

河北省沙河市东环路龙星街

１

号，公司证券部。

３

、登记方式：

（

１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２

）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股东账户卡、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或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

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４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下午

１７

：

００

点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不

接受电话登记。

五、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投票程

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买入股票的程序操作。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２４４２

； 证券简称：龙星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流程：

（

１

）输入买入指令；

（

２

）输入证券代码：

（

３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年度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一，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二，以此类

推。议案审议内容对应申报价格：

议案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总议案 以下所有议案

１００．００

议案一 审议《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１．００

议案二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２．００

议案三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３．００

议案四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４．００

议案五 审议《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５．００

议案六 审议《关于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监事、高管人员报酬的议案》。

６．００

议案七 审议《关于审议〈

２０１０

年关联交易及资金占用情况说明〉的议案》。

７．００

议案八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融资的议案》。

８．００

议案九 审议《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９．００

议案十 审议《关于前期结余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１０．００

议案十一 审议《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相关条款的议案》。

１１．００

议案十二 审议《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１２．００

【注】本次股东大会投票，对于议案

１００．００

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重复投票的，

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即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

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

的表决意见为准。

（

４

）议案为非累计投票制议案，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

５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４

、注意事项

（

１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２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操作流程

１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

进行身份认证。

（

１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填写“姓名”、“证券帐户号”、“身份证号”等资料，设置

６－８

位的

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

２

）激活服务密码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该服务密码通过

交易系统激活后半日方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之前发出的，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

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之后发出的，次日方可使用。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密码激活后如

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

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进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

１

）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投票”；

（

２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输入您的“证券账号”和“服务密码”；已申领数字证书的投资者可

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

３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４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３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

意时间。

六、其他事项

联系方式：

联系人：江浩 李淑敏

联系电话：

０３１９－８８６９５３５

联系传真：

０３１９－８８６９２６０

联系地址：河北省沙河市东环路龙星街

１

号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邮政编码：

０５４１００

２

、现场会议会期预计半天，与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３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于会前半小时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会场办理登记手续。

４

、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遭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

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４

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召开的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

大会现场会议，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该次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进行投票表决，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

签署的相关文件。本人（或本单位）对该次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序 号 议 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一 审议《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二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议案三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议案四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议案五 审议《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议案六

审议《关于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监事、高管人员报酬的议

案》。

议案七

审议《关于审议〈

２０１０

年关联交易及资金占用情况说明〉的议

案》。

议案八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融资的议案》。

议案九 审议《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议案十 审议《关于前期结余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议案十一 审议《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相关条款的议案》。

议案十二 审议《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说明：请在“表决事项”栏目相对应的“同意”或“反对”或“弃权”空格内填上“

√

”号。投票人只能表明“同意”、“反对”或

“弃权”一种意见，涂改、填写其他符号、多选或不选的表决票无效，按弃权处理。）

委托人（签字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股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字）：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附件二：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表决办法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根据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办法

如下：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将股权信息填写完整，并以所持有股份数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有一票表决权。请在审议事项

的相应表决意见栏内以“

√

”标记相应的表决意见。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无

１．３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

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

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李明 独立董事 因公无法出席 陈重

１．４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５

公司负责人邹宝中、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马茂先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马茂先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

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

）

总资产（元）

１

，

１１８

，

８１８

，

５２８．１２ １

，

０８８

，

２３８

，

７５６．１８ ２．８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８９１

，

１４２

，

４２９．１２ ８７３

，

８１０

，

９２７．３５ １．９８％

股本（股）

２９５

，

９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９５

，

９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３．０１ ２．９５ ２．０３％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

营业总收入（元）

１６２

，

８１１

，

２２５．８２ １０７

，

５２２

，

２９８．９１ ５１．４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１７

，

３３１

，

５０１．７７ ７

，

５４２

，

８００．５６ １２９．７８％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５５

，

４３８

，

４９２．４９ －９５

，

１２９

，

９７７．２４ ４１．７２％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股）

－０．１９ －０．３２ ４０．６３％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５９ ０．０２５ １３６．００％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５９ ０．０２５ １３６．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９６％ ０．８４％ １．１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

）

１．９６％ ０．８４％ １．１２％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４７

，

６７１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总公司

１１２

，

９０６

，

０９７

人民币普通股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理财

１９

信托产品

１

，

０４７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蔡金宝

５２８

，

１２３

人民币普通股

汪海伟

４８１

，

３３２

人民币普通股

王启清

４５６

，

２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黄潇君

４０９

，

１６９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出国人员服务总公司

４０５

，

１９１

人民币普通股

江力川

４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陈秀

３９０

，

９４４

人民币普通股

朱志雄

３６４

，

６６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１

、存货比上年期末增加

１０３％

，主要是因为公司贸易业务采购的存货增加较多；

２

、在建工程比上年期末减少

５８％

，主要是公司子公司多哥公司部分技改工程完工转入固定资产；

３

、应交税费比上年期末减少

１３４％

，主要原因是公司采购货物缴纳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增加较多；

４

、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增加

５１％

，主要原因是公司贸易业务规模比去年同期增加较多以及多哥公司产品销售价格

上涨较多；

５

、营业成本比上年同期增加

６１％

，主要原因是公司贸易业务规模比去年同期增加较多；

６

、利润总额比上年同期增加

１３２％

，主要原因是公司境外子公司多哥公司产品销售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较多；

７

、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加

１３２％

，主要原因是公司境外子公司多哥公司产品销售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较多。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１

、 坦桑尼亚基畏那煤电一体化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底公司与坦桑尼亚基畏那公司签订了露天煤矿和输变电部分工程

承包合同，目前，仍在进一步推动该项目的融资工作。

２

、

２００９

年公司与佛得角政府住房和国土规划部签订了社会福利房项目一期

ＥＰＣ

总承包合同， 现公司正在积极推动

该项目的融资工作，争取合同尽早生效并履行。

３

、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签订埃塞俄比亚糖厂项目合同，目前尚在推动该项目的融资工作，争取合同尽早生效并履行。

４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公司与莫方签订了莫桑比克国家情报安全总局公务员公寓项目

ＥＰＣ

工程合同，目前正在进行项目融

资的相关工作。

５

、公司出口朝鲜

４０００

万元零配件项目进展顺利，有关订货工作已陆续开始。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关方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

内的以下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２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２０１１

年

０１

月

０７

日 北京 电话沟通 个人投资者 公司基本面情况；未提供任何书面资料。

２０１１

年

０１

月

１１

日 北京 电话沟通 个人投资者 公司基本面情况；未提供任何书面资料。

２０１１

年

０１

月

２４

日 北京 电话沟通 个人投资者 公司基本面情况；未提供任何书面资料。

３．６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６．１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１５１

证券简称：中成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７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二〇一〇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由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定召开。

３．

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９

：

００－９

：

３０

报到），会期半天。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５．

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６

、会议地点：北京南四环西路

１８８

号二区

８

号楼

２０１

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事项：

（

１

）关于审议《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工作报告》的议案；

（

２

）关于审议《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０

年工作总结》的议案；

（

３

）关于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４

）关于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

５

）关于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

６

）关于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

（

７

）关于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

８

）关于审议《公司独立董事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

９

）关于审议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

１０

）关于审议续聘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

１１

）关于审议《公司董事会任期述职报告》的议案；

（

１２

）关于审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选的议案（累积投票制）；

（

１３

）关于审议《公司监事会任期述职报告》的议案；

（

１４

）关于审议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选的议案》（累积投票制）。

２．

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已分别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５

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４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深圳巨潮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上进行过披露，公告名称《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中成进出口

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股东参加会议，持持股凭证（股东账户卡和托管股票凭证）及个人身份证；到公司登记，也可以用信函或传

真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４

日（上午

９

：

００

时—

１１

：

３０

时，下午

１３

：

３０

时—

１６

：

００

时）

３．

登记地点：

现场登记：北京市南四环西路

１８８

号二区

８

号楼

１００２

室。

传真方式登记：传真：

０１０－８３６７６１８８

信函方式登记：

地址：北京市南四环西路

１８８

号二区

８

号楼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７０

联系人：何剑波、朱旗

４．

登记办法：

（

１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须持有股东账户卡、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书和本人身份证办理

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

２

）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受委托出席的股东代理人还须持有出席人身份

证和授权委托书。异地股东可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

四、其它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何剑波、朱旗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３６７６１１１

，传真：

０１０－８３６７６１８８

联系地址：北京市南四环西路

１８８

号二区

８

号楼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７０

２．

会议费用：出席会议股东食宿和交通费用自理。

五、备查文件

１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及会议记录。

２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及会议记录。

３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及会议记录。

４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及会议记录。

附件：授权委托书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四月十四日

附件：（注：本表复印有效）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

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营业执照

／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

委托人股票账户号码：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营业执照

／

身份证号码：

本公司

／

本人对本次股东大会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

序号 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审议《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工作报告》的议案

２

关于审议《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０

年工作总结》的议案

３

关于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４

关于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５

关于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６

关于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

７

关于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８

关于审议《公司独立董事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９

关于审议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１０

关于审议续聘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１１

关于审议《公司董事会任期述职报告》的议案

１２

关于审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选的议案（累积投票制）

１３

关于审议《公司监事会任期述职报告》的议案

１４

关于审议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选的议案（累积投票制）

注：

１．

本次股东大会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授权指示以在“同意”、“反对”、“弃权”下面的方框中打“

√

”为准，对同一事项决

议案，不得有多项授权指示。如果委托人对有关审议事项的表决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对同一项审议事项有多项授权指示的，

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已的意见进行投票表决。

２．

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时。

委托人： （签名）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000151

证券简称：中成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8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2011

年

4

月

2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公司董事会四届二十二次会议通知，中成进出口股

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2011

年

4

月

13

日在北京南四环西路

188

号二区

8

号楼

201

会议室举行。 本次会议

应到董事

9

名，实到董事

8

名，独立董事李明先生因公未能出席本次会议，授权独立董事陈重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出席本次

会议的董事占应到董事人数的

50%

以上，符合《公司章程》规定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法定人数。

本次董事会会议由邹宝中董事长主持，会议采用举手表决方式，由主持人计票并宣布表决结果。

列席本次会议的有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审议《公司

2011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的议案（九票同意、零票弃权、零票反对）；

二、关于审议《总经理任期述职报告》的议案（九票同意、零票弃权、零票反对）；

三、关于审议《董事会任期述职报告》的议案（九票同意、零票弃权、零票反对）；

四、关于审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选的议案（九票同意、零票弃权、零票反对）。同意李志岷先生、邹宝中先生、

李峰伟先生、张书贵先生、马茂先先生、何剑波先生、陈重先生（独立董事人选）、马朝松先生（独立董事人选）、刘丹萍女士

（独立董事人选）为董事候选人选，其中独立董事人选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董

事人选简历详见附件）；

五、关于提议召开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〇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九票同意、零票弃权、零票反对）。公司定

于

2011

年

5

月

6

日召开二

○

一〇年年度股东大会。根据《公司章程》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会议的第三、四项议案

须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股东大会通知详见同期发布的《公司二

○

一〇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

特此公告。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四月十四日

附件：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李志岷先生：公司董事、高级国际商务师、高级经济师，

1952

年出生，毕业于吉林大学。历任中国成套设备出口公司计划

处处长、驻利比亚办事处总经理、中成集团总公司副总经理、中成集团总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现任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总

裁特别助理、国家开发投资公司资产经营管理委员会委员、中成集团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邹宝中先生：公司董事长、高级经济师、研究生学历，

1962

年出生，毕业于山西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任中

成集团总公司企业发展部副总经理、总经理、外经贸部办公厅正处级秘书、中成国际贸易公司总经理。现任中成集团总公司

副总经理、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邹宝中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现任控股股东中成

集团总公司副总经理，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李峰伟先生：高级工程师、研究生学历，

1958

年出生，毕业于华南工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历任中成实业公司副总经理、

中成设备进出口公司副总经理、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成套设备部总经理。现任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

峰伟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张书贵先生：公司董事、副总经理、高级工程师，

1954

年出生，毕业于北方交通大学。历任中国成套设备出口公司设备处

副处长、中成设备进出口公司总经理。现任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书贵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马茂先先生：公司董事、财务总监、会计师、研究生学历，

1965

年出生，毕业于江西财经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历任中成

集团总公司计财部副总经理。现任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兼财务部总经理。马茂先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何剑波先生：董事会秘书，

1964

年

6

月出生，毕业于北方交通大学。历任中成集团总公司企业发展部副总经理、中成进出

口股份有限公司综合部总经理。现任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兼综合部总经理。何剑波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陈重先生：

1956

年出生，经济学博士。历任原国家经委中国企业管理协会研究部主任、中国企业报社社长、中国企业管

理科学基金会秘书长、中国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党委副书记，重庆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吉林大学、北京工商大学兼

职教授。现任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陈重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马朝松先生：

1972

年出生。经济学硕士，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历任中测会计师事务所项目经理。现任

中诚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主任会计师，北京信利恒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福建腾新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马朝松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刘丹萍女士：

1957

年出生，经济学教授。现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江苏鱼跃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刘丹萍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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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四届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于

2011

年

4

月

2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公司监事会四届十三次会议通知， 四届十三次会议

于

2011

年

4

月

13

日在北京市南四环西路

188

号

2

区

8

号楼

6

层会议室举行。本次会议应到监事三名，实到监事三名，符合公司章

程规定的召开监事会的法定人数，本次监事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出席会议的监事审议了公司

2011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总经理任期述职报告、董事会任期述职报告、监事会任期述职

报告、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选等议案，形成了监事会四届十三次会议决议如下：

1

、审议通过《公司

2011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三票同意、零票弃权、零票反对）；

2

、审议通过《总经理任期述职报告》（三票同意、零票弃权、零票反对）；

3

、审议通过《董事会任期述职报告》（三票同意、零票弃权、零票反对）；

4

、审议通过《监事会任期述职报告》（三票同意、零票弃权、零票反对）；

5

、审议通过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选（三票同意、零票弃权、零票反对）。

特此公告。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十三日

附件：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

刘永生先生：会计师，

1954

年出生。毕业于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学历。历任驻刚果和摩洛哥使馆经参处会计、中成集团

总公司计财部副总经理、总经理，现任中成集团总公司稽查审计部总经理。刘永生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现任

中成集团总公司稽查审计部总经理。刘永生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李兴元先生：会计师，

1967

年出生。毕业于中南财经大学，大学本科学历。历任中成索科马公司副经理、经理，中成集团

总公司稽查审计部总经理，现任中成集团总公司企业规划部总经理。李兴元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现任中成

集团总公司企业规划部总经理。李兴元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万启祥先生：高级工程师，

1958

年出生。毕业于西北电讯工程学院，大学本科学历。现任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党总

支副书记、人事部总经理。万启祥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万启祥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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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现就提名陈重为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

明，被提名人与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被提名人详细履历表

见附件），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附：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书），

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所要求的独立性：

1．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2．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1%

的股东，也不是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

3．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上市公司前

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4．

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形；

5．

被提名人不是为该上市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四、包括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5

家。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

致的后果。

提名人：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四月十三日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陈重，作为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本人与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

司之间在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1%

或

1%

以上；

三、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

或

5%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

五、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六、本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五项所列举情形；

七、本人没有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

八、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九、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另外，包括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5

家。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

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深圳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

间，将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

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厉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陈重

二〇一一年四月十三日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

关于独立性的补充声明

一、基本情况

1.

上市公司全称：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

2.

本人姓名：陈重

3.

其他情况：详见《独立董事履历表》和《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二、是否是国家公务员或在有行政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任职的人员？

是

□

否

√

如是，请详细说明。

三、是否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

控股股东的子公司、分公司等下属单位任职的人员或其亲属？

是

□

否

√

如是，请详细说明。

四、是否是在为本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并参与了相关中介服务项目，或为

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是

□

否

√

如是，请详细说明。

五、是否是在本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是

□

否

√

如是，请详细说明。

六、是否是中央管理的现职或者离（退）休干部？

是

□

否

√

如是，请详细说明。

本人陈重郑重声明，上述回答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保证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遗漏。本人完全明白作

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深圳证券交易所可依据上述回答和所提供的其他资料，评估本人是否适宜担任上市公司的独

立董事。

声明人： 陈重

日 期：二〇一一年四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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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现就提名刘丹萍为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

声明，被提名人与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被提名人详细履历表

见附件），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附：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书），

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所要求的独立性：

1．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2．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1%

的股东，也不是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

3．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上市公司前

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4．

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形；

5．

被提名人不是为该上市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四、包括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5

家。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

致的后果。

提名人：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四月十三日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刘丹萍，作为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本人与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

公司之间在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1%

或

1%

以上；

三、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

或

5%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

五、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六、本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五项所列举情形；

七、本人没有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

八、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九、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另外，包括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5

家。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

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深圳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

间，将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

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厉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刘丹萍

二〇一一年四月十三日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

关于独立性的补充声明

一、基本情况

1.

上市公司全称：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

2.

本人姓名：刘丹萍

3.

其他情况：详见《独立董事履历表》和《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二、是否是国家公务员或在有行政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任职的人员？

是

□

否

√

如是，请详细说明。

三、是否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

控股股东的子公司、分公司等下属单位任职的人员或其亲属？

是

□

否

√

如是，请详细说明。

四、是否是在为本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并参与了相关中介服务项目，或为

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是

□

否

√

如是，请详细说明。

五、是否是在本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是

□

否

√

如是，请详细说明。

六、是否是中央管理的现职或者离（退）休干部？

是

□

否

√

如是，请详细说明。

本人刘丹萍郑重声明，上述回答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保证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遗漏。本人完全明白

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深圳证券交易所可依据上述回答和所提供的其他资料，评估本人是否适宜担任上市公司的

独立董事。

声明人：刘丹萍

日 期：二〇一一年四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

000151

证券简称：中成股份 公告编号：

2011-13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现就提名马朝松为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

声明，被提名人与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被提名人详细履历表

见附件），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附：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书），

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所要求的独立性：

1．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2．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1%

的股东，也不是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

3．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上市公司前

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4．

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形；

5．

被提名人不是为该上市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四、包括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5

家。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

致的后果。

提名人：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四月十三日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马朝松，作为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本人与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

公司之间在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1%

或

1%

以上；

三、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

或

5%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

五、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六、本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五项所列举情形；

七、本人没有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

八、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九、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另外，包括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5

家。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

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深圳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

间，将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

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厉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马朝松

二〇一一年四月十三日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

关于独立性的补充声明

一、基本情况

1.

上市公司全称：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

2.

本人姓名：马朝松

3.

其他情况：详见《独立董事履历表》和《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二、是否是国家公务员或在有行政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任职的人员？

是

□

否

√

如是，请详细说明。

三、是否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

控股股东的子公司、分公司等下属单位任职的人员或其亲属？

是

□

否

√

如是，请详细说明。

四、是否是在为本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并参与了相关中介服务项目，或为

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是

□

否

√

如是，请详细说明。

五、是否是在本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是

□

否

√

如是，请详细说明。

六、是否是中央管理的现职或者离（退）休干部？

是

□

否

√

如是，请详细说明。

本人马朝松郑重声明，上述回答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保证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遗漏。本人完全明白

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深圳证券交易所可依据上述回答和所提供的其他资料，评估本人是否适宜担任上市公司的

独立董事。

声明人：马朝松

日 期：二〇一一年四月十三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３

公司负责人孙金国、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辉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

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

）

总资产（元）

５

，

３２３

，

６０９

，

９０５．９９ ５

，

１９０

，

２８３

，

１５６．４７ ２．５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３

，

９４２

，

７６９

，

３９２．５１ ３

，

６６２

，

３８７

，

９０３．６７ ７．６６％

股本（股）

１

，

０１４

，

３０６

，

３２４．００ １

，

０１４

，

３０６

，

３２４．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３．８９ ３．６１ ７．７６％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

营业总收入（元）

１

，

０１４

，

２９１

，

２３１．９６ ８３２

，

１９５

，

９２１．２９ ２１．８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２２１

，

７２６

，

０５０．３４ １７６

，

９８５

，

９９０．４７ ２５．２８％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１３８

，

１１９

，

４３７．０８ ２０７

，

７５９

，

９０１．７２ －１６６．４８％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股）

－０．１４ ０．２０ －１７０．００％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２２ ０．１７ ２９．４１％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２２ ０．１７ ２９．４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５．８３％ ５．７４％ ０．０９％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

）

５．８３％ ５．７６％ ０．０７％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附注（如适用）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８

，

３４１．８６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２０

，

７６１．４０

所得税影响额

－３７９．８８

合计

－１２

，

７９９．４２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９７

，

５８３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内蒙古平庄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６２２

，

９４７

，

２８７

人民币普通股

钱旭璋

３

，

６７９

，

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韩宏宇

２

，

３３８

，

３９７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嘉实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１８８

，

９５６

人民币普通股

合肥润国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１

，

８３４

，

７９３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华夏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１

，

５２３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招行银行

－

中银价值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１

，

４７７

，

５１５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中银动态策略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１

，

４５７

，

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天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１

，

３６６

，

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

新股信贷

资产

Ａ２２

１

，

３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１６６．４８％

，主要原因系公司应收账款增加，偿还平庄煤业欠款

２

亿元。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关方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

期内的以下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

况

股改承诺 无 无 无

收购报告

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

承诺

中国国

电集团

公司

中国国电在收购报告书中所作承诺如下：

１

、 为彻底解决平煤集团与上市公司同业竞争

问题以及避免由于解决同业竞争问题而造成的关联交易， 平煤集团在

２００７

年收购上市

公司前身草原兴发时曾承诺在元宝山露天矿、 白音华矿符合上市条件并且市场时机合

适时尽快完成煤炭资产整体上市。国电集团保证继续履行上述承诺。

２

、收购完成后平煤

集团仍然是上市公司平庄能源的大股东， 平煤集团通过股东大会对上市公司行使股东

权利。本次收购将不会对上市公司的人员独立、资产完整、财务独立、机构独立和业务独

立产生影响，上市公司仍具有独立经营能力，在业务经营的各环节与收购人保持独立。

３

、为避免未来与平庄能源产生同业竞争，国电集团做出以下承诺：在平庄能源合法有效

存续并保持上市资格，且本公司构成对平庄能源的实际控制前提下，本公司及本公司的

全资附属企业或控股公司将不在平庄能源经营区域内从事与上市公司业务构成同业竞

争的业务。为避免未来产生同业竞争，本公司承诺在平庄能源合法有效存续并保持上市

资格，且本公司构成对平庄能源的实际控制前提下，如本公司或其下属公司获得的商业

机会与平庄能源主营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有竞争的，本公司将立即通知平庄能源，尽力将

该商业机会给予平庄能源，以确保平庄能源全体股东利益不受损害。

４

、国电集团已经作

出了规范与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承诺函，具体内容有：（

１

）不利用自身对平庄能源的实

际控制人地位及控制性影响谋求平庄能源在业务合作等方面给予优于市场第三方的权

利；（

２

）不利用自身对平庄能源的实际控制人地位及控制性影响谋求与平庄能源达成交

易的优先权利；（

３

）不以低于市场价格的条件与

ＳＴ

平能进行交易，亦不利用该类交易从

事任何损害平庄能源利益的行为。同时，本公司将保证平庄能源在对待将来可能产生的

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方面， 平庄能源将采取如下措施规范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

１

）若

有关联交易，均履行合法程序，及时详细进行信息披露；（

２

）对于原材料采购、产品销售

等均严格按照市场经济原则，采用公开招标或者市场定价等方式。

报告期

内严格

履行承

诺。

重大资产

重组时所

作承诺

内蒙古

平庄煤

业（集

团）有限

责任公

司

平庄煤业对公司承诺事项，在报告期内严格履行，具体承诺事项如下：

１

、平煤集团继续

履行公司在股权分置改革中原法人股东的有关承诺。

２

、 平煤集团承诺所持有股份在收

购完成后三年内不进行协议转让。

３

、 为彻底解决平煤集团与上市公司同业竞争问题以

及避免由于解决同业竞争问题而造成的关联交易， 平煤集团承诺在元宝山露天煤矿和

白音花露天煤矿具备上市条件后，将在合适时机以合理方式将两个煤矿置入上市公司，

尽快完成平煤集团整体上市。

４

、平煤集团将销售公司置入上市公司，平煤集团不再保留

销售功能与机构，平煤集团委托上市公司统一进行煤炭销售，非经上市公司同意，平煤

集团将不再自行或委托他人代为销售。平煤集团向上市公司支付代理销售的佣金，以

１０

元

／

吨煤为标准根据实际销售量结算。平煤集团承诺上市公司所属各矿煤炭具有优先销

售权。

５

、上市公司重组实施后生产经营所必需的场地，通过向平煤集团租赁取得。重组

交割日起五年内，平煤集团免收租赁费；五年后平煤集团根据市场情况按市场公允价格

向上市公司收取租金。平煤集团保证不因土地使用权问题影响上市公司的生产、经营。

６

、上市公司重组实施后，公司办公、职工生活所需的保洁、安防、绿化、供暖、用水、用电、

通讯等公用事业、物业管理服务由平煤集团提供，并根据优惠（合理）的原则定价，相关

设施的养护、维修费用由上市公司承担。

７

、平煤集团在充分保障上市公司利益不受损失

的基础上利用平煤集团现有资源为上市公司提供服务。

８

、 平煤集团承诺上市公司重组

后，上市公司做到资产独立完整、业务、财务、机构、人员独立，做到充分的

＂

五分开

＂

。平

煤集团除依法行使股东权利外，不对上市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进行干预。

报告期

内严格

履行承

诺。

发行时所

作承诺

无 无 无

其他承诺

（含追加承

诺）

无 无 无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２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２０１１

年

０２

月

２５

日

公司证券部 实地调研 招商证券陈文才

公司基本情况；发展前景；整体上市

情况等。

２０１１

年

０２

月

２５

日

公司证券部 实地调研 招商证券王鹏

公司基本情况；发展前景；整体上市

情况等。

２０１１

年

０２

月

２５

日

公司证券部 实地调研 招商证券邵羽白

公司基本情况；发展前景；整体上市

情况等。

３．６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６．１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9

2011

年
4

月
14

日星期四

年第一季度报告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８０

证券简称：平庄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２

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季度报告证券代码：

０００１５１

证券简称：中成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１０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季度报告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４２

证券简称：龙星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２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1


